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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上流傳了一條消息，指港大法律系前主任、
公民黨核心成員陳文敏日前密訪英國駐港領事館與英
方官員會面，並代表英方向港大校長馬斐森傳話，要
他一定頂住壓力處理「佔中」相關事件，盡可能保存
校譽以及參與「佔中」的師生云云。據稱馬斐森曾多
次向同事表示壓力甚大。有關傳言是否真確不得而
知，但馬斐森近期壓力甚大卻是不難理解，原因不但
是早前被揭發的「黑金捐款」醜聞，更在於愈來愈多
證據顯示港大在「佔中」上介入極深，已經嚴重衝擊
這間香港第一學府的聲譽。事實上，在這次非法「佔
中」行動中，指港大支持及介入絕非無理指控，而是
有以下五大證據：

姑息縱容戴耀廷校園作後勤基地
一是對戴耀廷的姑息及縱容。戴耀廷在去年1月提出

「佔中」以來，在這年多的時間幾乎全身投入行動之
中。然而，他卻繼續擔任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一職，繼

續領取豐厚薪資，但精力都放在「佔中」之上，嚴重
影響教學。去年就有一班港大法律系的學生家長，去
信時任校長的徐立之，質疑戴耀廷花大量時間處理
「佔中」事務，並且不時向公務員教授法律知識，並
獲政府津貼，認為戴無法履行副教授的工作。家長的
憂慮合情合理。戴耀廷沒有三頭六臂，怎可能應付到
「佔中」搞手及大學副教授的工作？說沒有影響教學
是自欺欺人，但港大管理層一直聽之任之。

直到近日「佔中」已成強弩之末，戴耀廷在罷教一
個月之後突然宣布返回港大復教。但港大卻任由他
「話來就來，話走就走」。對於他罷教一個月的課程
安排、教學進度的影響，大學都沒有追究。港大對其
偏袒和縱容，已經違反了相關教職員規定，變相讓戴
耀廷可以無後顧之憂的投入「佔中」。港大管理層如
果不是協助「佔中」，怎會容許一名教職員荒廢教
學，全心策動違法行動？

二是將港大當作「佔中」後勤基地。戴耀廷身為港

大副教授，因利成便不斷利用港大作為「佔中」策動
基地。去年多場的「佔中商討日」，不少大學及機構
都表示不會借出場地舉行違法行動。但港大卻一力承
擔，借出場地讓多場商討日順利舉行。到了「佔中」
爆發之後，大批不明來歷的物資需要地方儲存。由於
原來放置的灣仔循道衛理堂「基地」被揭發，有關物
資就運到港大、理大和城大三間大學儲存，其中港大
的儲存所規模最大，分別設置在兩個地點，其中一個
位於學生會大樓內，面積逾千平方呎，存貨量相當驚
人，單是三層式口罩及N95口罩，已經要由30多個紅
白藍膠袋盛載，其他物品如樽裝水、退熱貼、急救用
品等，數量亦相當充裕。

顯然，港大管理層不可能不知「佔中」利用其課室
作物資儲存所，也不可能不知有關物資是用作長期非
法佔領之用。然則，港大管理層就是默許其所為，這
等如是以公帑資助的校園，作為非法「佔中」的後勤
基地，絕對不能接受。

對「鍾氏民調」乏監管捐款醜聞疑點多
三是任由大批教職員參與罷教以至「佔中」行動。

在學聯發動罷課之後，一批港大教授包括：司徒薇、
何式凝、陳志宏、陳祖為、葉劍青、陳秀慧、譚俊
傑、丁南僑等隨即響應，並且鼓動學生參與，嚴重影
響教學進度。及至「佔中」爆發，一眾港大教職員又
大舉參與其中，甚至在「佔領區」大搞所謂「公民課
堂」。陳祖為甚至擔當學聯核心的「辯論導師」，協
助他們準備與政府的對話。這些行徑不但逾越了學術
界線，更有利用學者身份鼓動「佔中」之嫌。然而，
大學管理層卻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甚至是一句「溫馨
提示」都沒有，在某程度上是縱容有關行為。大學管
理層應解釋何以不阻止教職員不務正業參與「佔

中」。
四是對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毫無監管。「鍾氏民

調」過去屢次被外界詬病為立場偏頗，但卻掛上港大
招牌來誤導外界，但港大管理層一直對此不聞不問。
早前卻被揭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為「佔中」進行的
「公投」，原來有關經費全數由戴耀廷通過「匿名捐
款」承擔，而非鍾庭耀所指的民間籌募。及後「佔中
公投」更出現了報大數十多萬票的離譜情況，令人懷
疑當中是否存在利益勾當。「佔中公投」收取不明來
歷捐款以及報大數事實俱在，嚴重損害民調可信度，
連帶港大招牌也蒙羞。但管理層眼見「鍾氏民調」諸
多弊病卻沒有介入調查，管理層要不是監管失職，要
不就是默許其為「佔中」偽造民意，理應作出交代。

五是密件揭露戴耀廷曾向港大提供145萬港元的「匿
名捐款」，其中80萬元捐給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作為
「佔中公投」經費；35萬元捐給人文學院，用作聘請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執委向梓騫協助「佔中公
投」；而30萬元捐給法律學院，用作政改的研討會費
用。廉署的反貪指引，列明大學不能接受匿名捐款，
任何捐款都必須來歷清楚，但戴耀廷向港大「發展及
校友事務部」轉交捐款時，卻一直拒絕透露捐款人姓
名。戴耀廷身為捐款轉交者，堅拒提出幕後捐款人姓
名，不但違反了大學的捐款規則，更涉嫌賄賂及干預
校政。奇怪的是，港大以及有關學院竟然照收不誤，
當中明顯存在違規。

更令外界質疑的是，港大一直為戴耀廷及「佔中」
提供各種方便及協助，而他身為職員竟向港大捐予重
金，當中已構成利益衝突。港大管理層必須交代有關
捐款與「佔中」的關係，交代港大在「佔中」上的角
色以及種種令人摸不頭腦的行為。否則，當局就有
責任追查當中是否有人將大學作為非法行動的基地。

卓 偉

港大協助非法「佔中」五大證據 管理層有責任向公眾交代
自從密件揭發戴耀廷涉嫌以「佔中黑金」向港大捐款之後，不少市民、團體以至港大校友

近日紛紛向大學管理層表達關注及不滿，並要求港大徹查事件。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港

大管理層至今仍拒絕交代，視社會輿論如無物。在這場非法「佔中」行動中，港大介入之深

已經逾越了學術自由界線，當中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對「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姑息及縱

容，對於其荒廢教學、策動違法行動不聞不問。二是坐視港大成為「佔中」後勤基地，不但

為「佔中商討日」提供場地，更變成「佔中」物資儲存站。三是大批教職員參與罷教以至

「佔中」行動，港大竟聽之任之。四是對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佔中公投」上報大數，為

「佔中」製造假民意毫無監管。五是戴耀廷提供巨額「匿名捐款」作「佔中」之用，有賄賂

及干預校政之嫌，但港大都照收不誤。對於這五大證據，港大管理層必須向公眾交代，當局

也應徹查追究。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身為執業律師，昨日竟然
說，「佔領行動是公民抗命的特點之一，法庭禁
制令只是重申市民違法，市民第一日開始都知道
要承擔法律後果，不需要法官透過判決告訴市民
佔路是違法行為」。何俊仁企圖貶低禁制令明顯
是在挑戰法治。
這一番說話，明顯是歪曲和否定法庭禁制令，

煽動佔領者繼續佔領，不需要移開路障和離開
「佔領區」，不執行禁制令。法庭針對金鐘和旺
角佔領行為的禁制令，並非僅通知有關市民行動
違法那麼簡單，而且是通知「所有的佔領者必須
離開佔領區」，禁制令雖然沒有寫上具體名字，
但所有在「佔領區」內的佔領者都必須離開。如
果不遵守禁制令，法庭的執達吏可要求警方協

助，將違反禁制令的人拘捕，帶到法庭審判。根
據普通法的判例， 2007年的何錦偉案，觸犯藐
視法庭罪者，法院可即時判其入獄3星期並留案
底。 何俊仁身為執業律師，故意挑戰香港法律
和歪曲禁制令性質，嚴重觸犯了《法律執業者
條例》及有關執業的要求，令本港司法界蒙
羞，他必須面對律師會的紀律制裁。他公然煽
動佔領者以「會接受法律制裁，是尊重法律」
作為借口，實際上是不願意撤離「佔領區」，
並且把禁制令理解為不過是「違法通知書」，

完全是露骨的挑戰法庭權威，觸犯藐視法庭
罪。何俊仁已經派發了十種拆解禁制令方法的
傳單，說高院近期發出的臨時禁制令，「屬民
事禁制令：即兩位原訴人與在場『佔領者』之
私人恩怨，警方無權因民事禁制令介入或作出
清場。」明顯是挑戰法定命令的權威，是對香
港法律和法制的失實陳述，現在已經證據確
鑿。抗拒接受禁制令者，是受到了何俊仁的教
唆和煽動。所以，如果執達吏清除路障，受到
了阻撓，可以要求警方拘捕何俊仁。

何俊仁觸犯藐視法庭罪證據確鑿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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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巾粗暴弄權
工務委會「擺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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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言要與特區政府全面
開戰，在立法會內展開「不合作行動」，包括不停拉布及點算
人數。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再討論修改議事規則，但在
反對派阻攔下，討論了個多小時仍無任何共識。有建制派議員
計劃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動議辯論，讓公眾知道反對派為求政
治私利，罔顧大眾福祉。
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拉布問題。議事規則委員

會主席譚耀宗昨日於會後建議，由議員在內務委員會提出
剪布議案，經內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後，再在大會經分組
點票通過生效，不過建制派認為該建議會將剪布權交給反
對派，令剪布權名存實亡。他又說，獨立議員謝偉俊會上
認為應交由大會討論，不過他指議員本身可以做，卻不能
用委員會的名義，因為未有共識。

削無聊修訂被指擴主席權
他續說，會上有議員提出授權大會主席削減瑣屑無聊的修

訂，及在大量修訂中選取若干項討論、表決，但反對派認為
會擴大主席權力，提出反對，也是未有共識。
另外，委員會又討論大會點算法定人數的問題，會上有議員

提出要求點算人數的議員不能離開會議廳，亦有人提出只在會
議開始和表決時才能提出點算人數，但是同樣未有結論。

立法會工
務小組委員
會昨日舉行
特別會議，

商討12名建制派議員逾期
報名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
請。本來，作為委員會的
主席，梁家傑應該發揚民
主精神，讓議員在會上暢
所欲言，客觀理性交換意
見。但梁家傑卻是盛氣凌
人，態度惡劣，缺乏基本
的民主素養，對於不同意
見反唇相譏，甚至極不禮
貌地多番打斷議員發言，
意圖將議會變成個人的一
言堂，其專橫霸道的作風
令人側目！

會上，民建聯議員鍾樹
根提出，「真正維護言論
自由及捍衛資本主義，委
員會應毋須投票，由主席
使用酌情權讓議員加入，
否則這是偽善。」鍾樹根
的說法合理合情。首先：
立法會本身就是議事的地
方，斷沒有不讓人表達意
見的道理，現在建制派議
員希望加入工務小組委員
會，為加快推動基建出一
分力，主席理應考慮酌情
處理。而且，反對派在事
件中本身是理虧在先，不
惜破壞不成文規定，「突
襲搶攻」委員會議席，違
背了政治誠信和政治倫
理。現在建制派要求報名
加入委員會，委員會主席
沒有橫加阻撓的道理。

不論是立法會大會以至
各個委員會的主席，其角色應是球證而
不是球員。他們的責任是執行議事規
則，持平對待議員的不同意見。然而，
梁家傑卻拒絕進行協商討論，更以指令
的口吻要求鍾樹根閱讀一遍議事規則。
但議事規則也並非沒有酌情的先例，如
因病或未及回港就是酌情處理的理由。
然而，梁家傑卻自恃主席身份，在會上
不可一世、咄咄逼人，根本不是在討論
議事規則，而是在訓斥建制派議員，這
種行徑顯然與其主席身份不合，也與立
法會所應有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梁家傑不但是公民黨黨魁，過去還曾
參與特首選舉，是反對派的頭面人物。
但從他主持會議的作風來看，說明其根
本不知道民主真諦為何物，黨同伐異肆
意打壓議員的言論自由，自以為擔任主

席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樣的「民主
素養」確實讓市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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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癱瘓議會運作，早前不惜破壞不成文
規定，「突襲搶攻」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席

位，46席中佔據26席並取得正、副主席職位。建
制派12名議員隨後以助理出錯及因事忘記為由申
請候補加入。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相
關逾期申請。
民建聯鍾樹根表示，為真正維護言論，委員會應
毋須投票，促請梁家傑運用主席酌情權讓議員加
入，「否則所謂『民主派』都是一班偽善的『民主
派』。」梁家傑回應稱，為「協助」鍾充分參與會
議，會再把委員會會議程序第四（B）條「好快讀
多一次」，隨即不耐煩地高聲引述條例。
鍾樹根隨即叫停梁家傑：「引述嘥時間喇……

你自己做唔做（運用主席酌情權）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係咪一個偽君子自己決定啦。」梁聞言後
兩眼瞪大指：「我只係想指出鍾樹根議員你一個
謬誤……主席，即係本人，係無酌情權嘅！無
呀！我講得清楚嘛？你聽得清楚啦嘛？」他又隨
即故作權威，高聲朗讀第四（B）條。

樹根倡主席酌情 梁粗暴拒絕
鍾樹根回應指：「我聽得清楚喇，你係有酌情
權嘅，不過你唔用啫。」梁家傑隨即斥喝：「如
果你認為我有酌情權嘅，請你指出酌情權嘅根據
條文！好嘛？」鍾回應正在尋找，並示意不用暫
停會議，但梁竟粗暴拒絕：「我畀時間你吖！你
要幾多時間呀？我或者將呢個會議暫時停止，等
你搵出你嘅理由！暫停會議！我宣布咗喇！」
會議恢復後，鍾樹根如實讀出第四（B）條，梁家

傑謂：「你自己讀完第四（B）條喇，你係咪仍然堅
持認為本席係有酌情權，如果係，我就要同你辯
論喇。」梁並「大狀上身」，要求鍾逐步回應其問題，
「咁樣會容易啲處理，你唔好同我搶話啦！」最後，
梁指根據第四（B）條，自己在此情況下並沒有酌情
權：「我係無責任去說服你，因為我作為主席，我可
以作出裁決，不過我出於對閣下嘅尊重，我而家係想
說服你。我已經講完喇！」

民主黨單仲偕則聲稱他們突全數加入小組委員會
是「擺明突襲」，並要求建制派應為阻止「人民力
量」陳偉業加入委員會拉布道歉，又稱要提審議員
助理。「我們擺明突襲，在最後5分鐘申請也是符
合情況的搶灘，有咩問題？」
譚耀宗狠批，今屆議會開始，建制派曾與反對

派商議未來4年委員會的安排，即使建制派三番四
次表示誠意，反對派仍然不願意按原來做法，還
表明「擺明突襲」，其中單仲偕更要求建制派公
開道歉，「算埋舊賬」，寄語反對派「不要一朝
有權就弄權」，「家家有求，說話不要講得太過
分……係咪我哋要跪晒喺度喊晒口要求給予機
會？」

譚耀宗：你做特首咪殺我頭
他續指：「反對派甚至質疑議員的理由，那是否

要用『測謊機』測謊？大家可按主觀判斷投票否
決，大家應該按程序辦事。他朝你當行政長官，我
們全部殺頭都有份。」

葉國謙：提審助理「離譜到極」
民建聯葉國謙說，原先大家討論委員會安排，

是「議會合作」避免惡性「堆人堆」，建制派一
向歡迎逾期申請議員加入委員會，但並非所謂
「直選大晒」。他並澄清，建制派去年反對陳偉
業提出加入委員會，是由於他講明為了拉布癱瘓
議會才不獲通過，這才是事實，並批評反對派提
出審議助理是「離譜到極點」。

無案例界定 謝偉俊盼跟舊例
提出候補加入的獨立議員謝偉俊直言，現時議會

對議事規則要求及演繹非常嚴格，由於沒有充分理
由及案例就候補加入作清晰界定，期望大家能參考
以往做法，「當日陳偉業申請是表明有心繼續破
壞，但我是無破壞性理由亦無政治考量。」
歷時約兩小時的會議，在建制派與反對派針鋒

相對下，會議最終未能投票處理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

議，商討12名建制派議員逾期加入小組委員會的申請。在歷時約兩小時的會議上，控制

委員會的反對派仗勢凌人，委員會主席、公民黨梁家傑（袋巾）更以極差語氣，否決議員

要求他運用酌情權，顯得缺乏基本民主修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狠批，反對派「不要一朝

有權就弄權」，促請反對派不要說話太過分。會議最終未能投票處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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